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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信访局“五五”普法纪实 在宁波，有这样一位信访局副局长：同事眼中，她是
跑着工作的“办事员”；上访户眼中，她是真心帮忙的自家
人；丈夫眼中，她最大的特点就是感恩，所以她放不下组
织的重托和百姓的委屈。她叫张素华，宁波市信访局副局
长兼宁波市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年过半百的她，走在人
群中就像个普通的邻家阿婆，但她在宁波市、乃至浙江、
北京信访系统中，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张素华经常说，上为党分忧，下为民解难，我就是专门
接待老百姓的，上级领导来了可以少接待，但老百姓是一
定要见的。其实，这句话说出的正是信访工作者的信念。

信访工作说到底是党的群众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这5年来，我省信访部门进一步整合基层
信访工作力量，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加强基层基础，
架起了党和群众的连心桥。

“疑难杂症”县里就能治
省信访局局长陶君毅说过，“信访事件的发生是从

基层开始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做好基础的工
作”。只有把基层基础工作做好了，让人民群众知道如何
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好自己的权益，让基层干部知道如
何规范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减少上访事件的发生。

自2005年开始，我省信访部门连续几年开展“信访
基层基础建设年、提高年和巩固年”活动。2009年，全面
开展基层信访“五个一”工程活动，即乡镇（街道）、村（社
区）要有一个完善的信访工作组织网络、一支健全的信
访员队伍、一套完整的信访工作机制、一个固定的办公
场所、一笔相应的信访工作经费，进一步把信访工作的
触角向村（社区）延伸，有的地方甚至把触角进一步延伸
到了村民小组、社区楼道、企业车间，切实提高基层解决
信访问题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不少好的创新做法。比如，苍
南县推出了“五站式”民情服务模式，把村“民情接待室”
作为为民服务、化解矛盾第一站，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
把乡镇“民情分析协调会”作为第二站，努力做到大事不
出乡镇；把县级机关部门“民情下访”作为第三站，努力
强化机关部门为基层群众排忧解难的责任；把县“民情
中间站”作为第四站，努力做好交办、查办和督办民情事
项的工作；把县“民情现场办公会”作为最高站，努力做
到复杂疑难事项不出县。

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我省不断推动信访工作
的重心下移，进一步整合基层信访工作力量。省信访局
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一项根本性、战略性的任务，
大力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村（社
区）”、“信访稳定村（社区）”和“平安村（社区）”创建，推
进信访和综治工作进村庄、进社区、进民企、进学校，切
实加强信访工作的基层基础建设。

目前，全省所有乡镇（街道）都建立了集综治、信访、
司法、调解等为一体的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有效
整合资源，形成工作合力，提高了基层处理信访与稳定
问题的能力。

新型问题创新方法解
几年来，我省各级信访部门按照《信访条例》赋予的

职责，在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认真履行职责，全力推动信
访问题解决，努力探索规律，切实加强业务指导，积极建
言献策，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加强对信访信息的综合分
析，努力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大量有
价值的信息，充分发挥了“第二研究室”的作用。勇于实
践、探索总结、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发展，使新时期的信
访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004年9月，浙江省委组织部、省信访局联合下发
了《关于省直机关新提拔副厅级领导干部担任省信访督
查专员暂行办法》，在全省建立信访督查专员制度。选派
新提拔干部、拟任用干部、后备干部、退居二线的干部以
及省直机关新进公务员到党政信访部门担任督查专员。
督查专员直接在督查、办信、接访、复查复核等一线业务
岗位锻炼，直接参与省领导下访接待、“信访积案化解
年”等信访专题活动，积极做好重点案件的督查和疑难
案件的调研工作。

据统计，截至目前，省、市、县共有2000多名干部
担任信访督查专员工作，先后240次带队下市、县督
查重要信访件，50余次专题督查和调研，协助办结疑
难复杂信访问题千余件，提出150余条解决问题、完
善政策的合理化建议，有效地推进了信访工作的规范
化建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省信访局
就是这样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法治理念贯穿在信访
工作全过程，着力完善信访工作制度，切实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建立起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体要求相适
应的信访制度体系，形成“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信
访工作新秩序。

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

■本报记者高琳晗

伴随着“ 五五”普法的实施，新修订的国务院《 信访条例》也已走过了5周年。5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省信访部门以贯彻落实《 信访条例》为主线，始终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规章和制度，推动解决了一
大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处理和解决了一大批信访突出问题，奏响了实现信访工作新格局、新秩序、新机制和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 三新三化”目标任务的三步曲。浙江信访正驶向信访工作法制化发展的快速车道，

为建设“ 法治浙江”、“ 平安浙江”作出积极贡献。

依法信访奏响民生之歌
五五普法回眸 浙江省信访局

让信访人依法信访，信访干部必须学法、用
法、守法和护法。“五五”普法期间，省信访局始
终把提高信访干部的法律素质作为普法宣传的
重中之重，通过信访工作宣传法律知识和党的
政策，努力把信访渠道变成普法宣传的“管道”。

与此同时，各地各部门按照《信访条例》的
规定，积极引导群众依法、逐级、有序信访，依法
行使民主权利，自觉维护信访秩序。

信访干部成了法治“骨干”
国务院《信访条例》颁布实施后，省委主要

领导多次就贯彻实施《条例》作出批示和指示。
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有省领导、专家、学者、法
律工作者、基层领导、信访干部以及信访人等社
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和专题学习会。《信访
条例》单行本发到各市、县（市、区）级领导、各乡
镇、街道及各级相关部门党政“一把手”，要求领
导带头学习讲解。

各级都把学习《信访条例》作为公务员培训
的重要内容。在市、县，信访局领导深入到各街
道对街道公务员，社区书记、主任进行学习《信
访条例》的培训辅导。同时，坚持以会代训，利用
各类会议对信访业务骨干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和
业务知识的宣讲、培训。

通过普法，各级领导和信访干部做好新形
势下信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增强，信
访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不断提高，依法治访的理念深入人心，信访工作
不断走向规范化、法制化。

积极引导群众依法信访
在省信访局联合接待大厅，电子屏幕上滚

动播放着《信访条例》等相关法规。在市、县（市、
区）和乡镇（街道办事处）信访接待室，《信访条
例》、“关于维护信访秩序的通知”、“来访须知”、
“接待制度”、“信访工作人员准则”等都制作上
墙，随时向上访人宣传。

各级领导在下访和信访干部接谈、登门回
访的同时，主动加强对信访人法律意识的宣传，
对不属于信访机构受理范围的，积极引导信访
人走其他途径，使信访人逐步树立起信访必须
到指定场所、多人信访必须指定代表、上访不得
违反《信访条例》的6条禁止性规定等有序信访
的意识。

为依法规范群众信访行为，省信访局在全
国率先出台了《浙江省信访事项终结办法》和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甄别暂行办法》，对那些合
法诉求已得到依法处理、合理要求已得到妥善
解决，但不听劝阻仍就同一事项继续上访，提
出过高要求，又不接受处理结论的信访人，通
过召开信访听证会，让众人评说，以正视听，辨
明是非。

而对缠访闹访、蓄意滋事特别是围堵国家
机关、拦截公务车辆等违法信访的，则坚持依法

处理。同时，通过主流媒体对违法信访典型案件
进行深度分析，用以案说法的形式教育引导群
众合理合法反映诉求，变一些“无理、无序”上访
为“依法、理性”信访。

把信访知识送到老百姓身边
2009年4月28日上午，浙江在线“问政零

距离”栏目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浙江省委
副秘书长、省信访局局长陶君毅。

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时间里，围绕“畅通信
访渠道，规范信访秩序”这一主题，陶君毅直面
尖锐问题，现场为网友答疑解惑，并与网友探讨
如何依法信访，对网友提出的问题，不回避、不
打马虎眼，深受网友欢迎。

到访谈结束时，浙江在线直播专题页面吸
引了近12万人次点击访问。

由于信访工作的特殊性，以往，见诸媒体的
关于信访工作的报道并不多，但是，浙江的信访
部门并没有因此而“与世隔绝”，而是想尽办法
以生动易懂的形式把信访知识送到老百姓身
边。这次陶君毅局长与网友的面对面，就是新时
期信访宣传的一种新形式。

除此之外，省信访局每年都会利用纪念《信
访条例》周年的时机，在全省范围集中开展信访
法制宣传月活动，通过制作宣传横幅，举办信访
知识图片展，开展信访知识竞赛，与电视台、报
社合作制作信访局长访谈节目等，营造浓厚的
宣传氛围。同时，运用板报、橱窗、宣传栏、咨询
服务等方式，送法进乡镇街道、进村居社区、进
农户，进行日常的定期宣传。

据不完全统计，5年来，全省各级信访工作
机构共设宣传点1000余个，参加上街宣传的信
访局长2000人次，信访干部4.2万人次，出动
宣传车近千辆，接受群众咨询7万余人次，制作
宣传展板2万块，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万份，深
入企业、社区宣传4320次。

变信访渠道为普法管道

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信访局局长陶君毅与网友互动

征求民意

建立畅通、有效、务实的信访秩序，是
新时期信访工作的目标。省信访局立足于体
察民情，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围绕畅通和规范，
建立浙江信访新秩序。

信访渠道越来越便捷
近年来，按照“方便群众，温馨和谐”

的目标，各级信访部门不断优化信访接待环
境，各级行政中心都设立了醒目的“人民信
访接待”引导牌，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大厅和
接访室不但配备了茶水、开水器、休息椅等
各种便民设施，同时齐全地放置了《信访指
南》、《信访条例》等各类法律法规宣传册，
工作程序、投诉电话以及接待人员、接访领
导全部上墙公布。

全省各地相继开通了“信访绿色邮政”，
凡是群众写信给当地党委、政府和信访部门
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普
通信件，只要寄件人在信封上角注明“信访
反映”字样，均实行免费邮寄，受到群众普
遍欢迎。

省市县三级建立了上下联通的信访信息
系统，为信访人在当地提出信访事项、查询
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提供便利。杭州等地还开
通“专线电话”，使用全国统一特别服务号
码“12345”，日夜聆听和受理群众来电。

2007年，为进一步拓宽群众信访诉求
渠道，充分利用互网联的开放性和便捷性，
省信访局在全省开通了省（市、县）长信
箱、电话以及手机、视频和网上投诉受理等
平台，实现“网上信访”多网合一。一些地
方还把“网上信访”办理时间延伸到双休
日、节假日，将“网上信访”办理的平台拓
展到乡镇（街道）。

目前，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重点部门
都开设了“网上信访”窗口，建立了快捷方
便的登记、受理、处理、反馈系统。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省共受理“网
上信访”114.4万件，办结106.3万余件，办
结率达93%以上，平均每天受理网上信访
百余件，多的达千件，其中许多群众意见建
议进入了当地党委、政府的决策程序。

与此同时，省委已经连续6年开展省级
领导下访活动，省委书记率先示范，省委常
委、副省长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主要领
导计130人次，分别到省内72个县（市、
区）下访、约访接待上访群众。在省级领导
带动下，省市县三级领导和各级有关部门的
干部共计8.5万余人次参加接访活动，累计
接待群众13万余批次、45万余人次，疏导

化解了10万件信访事项，群众满意率达到
85%以上，解决了一大批疑难信访事项，群
众诉求表达渠道进一步畅通。

信访制度越来越规范
为确保信访事项的处理依法、准确，省

信访局建立完善了律师参与信访工作制度。
通过律师为来访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
助、法律服务，提供法律论证和法律建议，
参与重大、复杂、疑难信访案件调查座谈等
做法，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对需
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问题，引导信访群众
依法通过诉讼、仲裁、复议等正确的渠道和
方法解决问题。

2006年，省司法厅在省联合接待中心
设立法律咨询（援助）室，每个工作日安排
律师值班，向来访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帮
助。5年来，共有1000多名律师参与信访
接待，接受咨询1521件，累计接待来访
2000多人次，为妥善处理信访问题提供了
法律支持，既维护了上访群众的合法权益，
又规范了上访秩序。

为不断推进信访工作的法制化，依法、
及时、合理处理信访人的投诉请求，省信访
局还根据《信访条例》，先后建立了疑难信
访听证制度和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制度，出台
了《浙江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暂行办
法》。对一些“三跨三分离”（跨地区、跨
部门、跨行业和人事分离、人户分离、人事

户分离）、久拖未决、责任主体难落实以及
涉及政策层面的复杂疑难信访问题，改变了
以往“政府说了算”的传统模式，成立了由
信访部门牵头，政府职能部门主办，纪委、
法制等部门参与，相关专业人员参加的会审
小组，运用咨询、教育、协商、听证、调解
等方法进行调查研究，集体研究后作出书面
处理意见书，增加了信访事项处理的透明度
和公信度。

5年来，省、市、县三级共受理信访事
项复查复核近2万余件，其中经省会审组审
核通过的三级终结案件近2000件，使1500
余件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或近年来矛盾突出的
信访重点难点案件得到妥善化解，促进了信
访当事人的息诉罢访。

而保障这些制度落到实处的，则是信
访工作责任制度。为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提高依法处理信访问题的效率，强化
责任主体的工作责任，切实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各级各部门制定了信访工作考核评
价办法，将信访工作情况作为各级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内容。2007年，省政
府将信访工作纳入政府组成部门年度考核
内容；2008年，下发了《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省（部）属国有企业信访工作意见》，形
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其他领导“一岗双责”的责任体系。

对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造成严重后果的行
为，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
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两个文件
出台后，各地处理了一批因信访责任不落
实、工作不到位或因信访问题处置不当造成
严重影响的干部。

5年来，各地各部门在以贯彻落实《信
访条例》为载体实施“五五”普法的过程中，
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先后制定了与《信访
条例》衔接配套的法规和制度。省信访局修
改制定了《浙江省处理群众来信工作暂行办
法》、《浙江省处理群众来访工作暂行办法》、
《浙江省处理群众信访督查工作暂行办法》、
《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暂行办法》以及《关
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办信工作制度的通知》
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和措施，从制度层面保障
了信访工作在法制轨道上高效运行，推动信
访工作法制化建设不断迈出重要步伐。

打造畅通、规范的浙江信访

驻村干部下村

现场为民办事


